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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经营情况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机构填写部分
	机构名称
（盖章）
	

	
	地  址
	

	
	机构负责人
	
	联系电话
	固话：

	
	
	
	
	手机：

	
	机构性质
	□国有   □民营  □合资
□港澳台独资  □其他
	场所面积
	           平方米

	
	专职从业人员
	总数共计       人。
其中，硕士及以上       人；本科       人；大专       人；
高中及以下       人。
其中，取得人力资源服务业相关证书共计        人。

	
	企业经营情况：
1、 是否正常营业    
是□   否□  
2、是否在服务场所或必经通道等显著位置公示以下三项信息：
⑴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工商执照和税务证照      □
⑵监管部门监督投诉电话                        □
⑶服务项目、服务规程及收费标准等              □

	
	有从事需取得许可证业务（多选，打“√”）：
1、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          □
2、为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          □
3、为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职业介
绍信息服务                   □
4、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互联网
人力资源信息服务              □
5、组织开展现场招聘会            □
6、开展网络招聘                  □
7、开展高级人才寻访服务          □
	有从事需备案业务（多选，打“√”）：
1、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收集和发布  □
2、就业和创业指导                □
3、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
4、人力资源测评                  □
5、人力资源培训                  □
6、承接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

	
	2019年度企业主营业务及其营业收入（单选，打“√”并填写金额）：
人力资源招聘         □（         万元）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         万元）
人力资源信息网络服务 □（         万元） 劳务派遣         □（         万元）
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         万元） 人力资源培训     □（         万元） 
猎头（人才推荐）服务 □（         万元） 人事代理         □（         万元）
人才测评服务         □（         万元）    
其他（请注明服务类型）                 □（         万元）      

	人社部门填写部分
	违规记录： 
1、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或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经营         □
2、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未备案                                       □
3、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未书面报告的                   □
4、提供虚假信息                                                     □
5、介绍求职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职业                           □
6、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或者无合法身份证件的求职者进行中介服务活动 □
7、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进行中介活动                             □
8、伪造、涂改、转让批准文件                                         □
9、以中介服务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
10、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                                    □
11、未按照规定明示有关事项                                          □
12、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账                      □
13、其他情况：                                             

	人社部门填写
	经
办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核
准
意
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一式两份（市局、县区人社局各存一份）

